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附設高級農工職業進修學校
學生改過銷過實施要點

民國101年8月29日進修學校校務會議通過
第1條 依據：教育部進修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、本校附設高級農工職業進
修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補充規定暨本進修學校特性辦理。
第二條　　目的：
　　　　　一、為輔導學生改過遷善，重建自信心。

　　　　　二、培養學生榮譽心，給予去惡從善的機會，消除不良記錄。

　　　　　三、建立學生自我負責的態度及勇於改過的決心，以達自律的生活習

              慣。

　　　　　四、培養學生遵守校規，養成知法及守法的生活態度。

　　　　　五、落實法治教育精神，尊重學生人權及法治公平與正義的精神。

第三條　　實施對象：本校在學學生。

第4條 　　適用範圍：本校學生凡因違犯校規遭糾舉並列入懲罰記錄之處分者   

均適用；唯因夥同外校人士毆打本校同學者、校園暴力及霸凌事件者、
污衊師長者、破壞校譽情節嚴重者等不適用本要點。

第5條 　　實施原則：
　　　　　一、學生處分以一過一罰為原則，應避免一過二罰之情形。

　　　　　二、申請改過銷過之折算對照原則如后：

（一）警告一次：勵志書選心得撰寫1200字。(2週內執行完畢)
（二）小過一次：勵志書選心得撰寫2400字。(1個月內執行完畢)
（三）大過一次：勵志書選心得3600字。(1.5個月內執行完畢)
（四）留校查看：勵志書選心得7200字。(3個月內執行完畢)
（五）本項所列勵志書選由進修學校學務組提供圖書館書單，學生至圖書館借閱後撰寫心得。
（六）心得撰寫由學務組提供加蓋戳印之600字稿紙，由改過銷過學生利用課餘時間親自撰寫，如經審查後，發覺有請他人代為書寫情形，撤銷本次銷過改過，並依校規懲處。
　　　　　三、學生犯錯視情節輕重核予「警告1次、警告2次、小過1次、小

              過2次、大過1次及大過2次」之處分；若情節重大簽奉進修學校校務主任核定後，移送獎懲委員會審議之。

4、 核定記「警告、小過、大過及留校查看」之學生，必須先向進修學校學務組申請執行銷過後，統一彙整申請銷過之學生名冊陳權責長官核示。

5、 每一學期記警告者得申請3次銷過、記小過者得申請2次銷過、

記大過及留校查看者得申請1次銷過，惟同學期相同犯錯之事

由，不得再申請銷過。
6、 學生銷過申請依懲處種類規定，由導師督促學生撰寫心得，如心得撰寫情形不佳，得於時限內要求重新撰寫。心得審查完畢後，導師依表現給予簽章認證。
7、 留校查看學生，於觀察期間凡違犯記大過(含)以上之校規處分者，學期末取消留校查看審核並移送期末獎懲委員會辦理。

第6條 　　銷過程序

1、 學生違犯校規於懲處公告後，15日內向進修學校學務組申請執行改過銷過。
2、 執行完畢後學生持「銷過心得」，交進修學校學務組申請銷過。
3、 申請改過銷過觀察期如下；觀察期間必須未違犯相同校規者，才得准予銷過。
1.警告：2週。
2.小過：1個月。
3.大過：1.5個月。
4.留校查看：1個學期。

第九條　　權責區分：
　　　　　一、銷過核定權責

　　　　　　　（一）警告：進修學校學務組長(或職務代理人)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（二）小過、大過、留校查看：進修學校校務主任(或職務代理人)。

　　　　　二、執行單位權責

　　　　　　　（一）進修學校學務組：負責執行學生懲處及銷過登錄之相關事務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（二）導師：負責督導學生執行銷過之心得撰寫、曠缺課之輔導及生活輔導等相關事務。

第十條　　一般規定

　　　　　一、執行本要點之所需經費，擬由本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
　　　　　二、本辦法於部務會議時提出成果及檢討報告，並視實際需要檢討各
項具體修訂意見。
          三、未盡事宜，經進修學校校務會議討論後，簽奉校長核定修訂後公佈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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